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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债务人 债权本金 利息 担保人 担保物

1

山 东 沾
化 阳 光
食 品 有
限公司

2,225,315 . 4188,276 . 20
孙 庆 国 、
解荣丽

以山东沾化阳光食品有
限公司名下土地、厂房提
供抵押担保

《 补 偿 决 定 书 》送 达 公 告
埠村街道西鹅庄村经民主程序决议实施城中村改造，绝大多数村民完成签约搬迁，向未签约村民作出《补偿决

定书》，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均无法送达，现公告送达。下列人员可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至鹅庄党建工作区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请于送达后 7 日内办理补偿手续，逾期将就近预留安置房源，相关费用提存或专户存储。如对补偿决定
不服，可在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章丘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在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联系电话：
053183711055 。特此公告。

济南市章丘区埠村街道办事处 济南市章丘区埠村街道西鹅庄村村民委员会 2025 年 5 月 15 日
补偿决定书送达名单

被补偿人 李金龙 李中锡、李庆滨 刘树青 李中锡、李中锋

被补偿人可
选择房票安
置或统筹房
屋安置一种
安置方式

选择以人口数
量为依据

房 票 安 置 ：房 票 价 值
1132680 元。
统筹房屋安置：符合安置
6 人；多层建筑按人均 40
㎡，小高层按人均 43 ㎡，
高层按人均 47 ㎡；房屋结
算差价根据选择房源、户
型等据实核算。

房 票 安 置 ：房 票 价 值
946400 元。
统筹房屋安置：符合安置
5 人；多层建筑按人均 40
㎡，小高层按人均 43 ㎡，
高层按人均 47 ㎡；房屋
结算差价根据选择房源、
户型等据实核算。

房 票 安 置 ：房 票 价 值
760120 元。
统筹房屋安置：符合安
置 4 人；多层建筑按人均
40 ㎡，小高层按人均 43

㎡，高层按人均 47 ㎡；房
屋结算差价根据选择房
源、户型等据实核算。

该处房屋不涉
及人口安置问
题。（若提供材
料有符合安置
条件人员，审核
后按拆迁案政
策处理）

选择以宅基地
面积为依据

房 票 安 置 ：房 票 价 值
1565781 元。
统筹房屋安置：根据方案
规定，可获得 333 ㎡安置
房；房屋结算差价根据选
择房源、户型等据实核算。

房 票 安 置 ：房 票 价 值
946400 元。
统筹房屋安置：可获得
200 ㎡ 安置房；房屋结
算差价根据选择房源、
户型等据实核算

房 票 安 置 ：房 票 价 值
948868 . 21 元。
统筹房屋安置：可获得
200 . 53 ㎡安置房；房屋结
算差价根据选择房源、
户型等据实核算

房屋补偿费(元) 212081 . 7 120500 . 8 204716 104814

附属物补偿（元） 64514 . 53 4395 . 5 35412 . 7 5920

周转房租费

房票安置(期房
凭购房合同领
取最长不超过
15 个月)

周转房租费 7920 元 周转房租费 6600 元 周转房租费 5280 元

统筹房屋安置 周转房租费 7920 元 周转房租费 6600 元 周转房租费 5280 元

动迁费（元） 1000 1000

安置房价格
折抵

房 票 安 置（ 应
付折抵费用已
在房票价值中
扣除）

选择人口为依据：183600
元。
选择宅基地面积为依据：
243120 元。

选 择 人 口 为 依 据 ：
158000 元。
选 择 宅 基 地 面 积 为 依
据：158000 元。

选择人口为依据：132400
元。
选 择 宅 基 地 面 积 为 依
据：158338 元。

统筹房屋安置 应付折抵费用，将根据选择安置房位置、抽取房号据实核算。

房票使用奖
励（ 房 票 安
置并在收到
房票后三个
月内办理购
房手续）

选择人口为依
据

113268 元 94640 元 76012 元

选择宅基地面
积为依据

156578 . 1 元 94640 元 94886 . 82 元

《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送达公告
西鹅庄村李金龙、李中锡、刘树青：

埠村街道西鹅庄村经民主程序决议实施城中村改
造，得到绝大多数村民支持并按期签约，但您三人未签
约。为维护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村委会作出《收回土地
使用权决定书》收回您三人位于西鹅庄村的土地使用
权，责令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7 日内腾空拆除房屋，交出
所占用土地。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均无法送达，现公告
送达。您三人可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至鹅庄党建工作
区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决定书有异议的，可在送达
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期限届满不
诉讼，又不交出土地的，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联系电
话：053183711055 。特此公告。

济南市章丘区埠村街道西鹅庄村村民委员会
送达人员名单 2025 年 5 月 15 日

李金龙 西鹅庄村东二胡同 13 号 土地证号：0922193 号

李中锡 西鹅庄村新建三街 4 号 土地证号：0922010 号
李中锡、
李中锋

西鹅庄村老胡同 土地证号：138673 号

刘树青 西鹅庄村西绣源东街东侧 土地证号：0922233 号

序
号

债 务 人
名称

余额 欠息
其他
费用

债权合计 保证人、抵押人或出质人 转让时间

1 寻文龙 760000 43837 . 89 0 803837 . 89 房云艳；寻文龙名下房产 2024 . 12 . 20

2 孔令喜 650000 44393 . 88 0 694393 . 88 孔凡进；孔令喜、孔凡进名下房产 2024 . 12 . 20

3 代宇凡 720000 49170 . 89 5605 774775 . 89 孔志铭；代宇凡名下房产 2024 . 12 . 30

4 刘瑞瑞 552500 41667 . 53 0 594167 . 53 乔光璐；乔光璐、刘瑞瑞名下房产 2024 . 12 . 30

5 李猛 2460000 14706 . 67 0 260706 . 67 马晓玉；李猛、马晓玉名下房产 2025 . 01 . 27

6 袁媛 400000 23787 . 85 0 423787 . 85 王肖华；袁媛、王肖华名下房产 2025 . 01 . 27

7 孔祥春 346000 10211 . 54 0 356211 . 54 崔志军；孔祥春、崔志军名下房产 2025 . 01 . 27

8 王迪 142423 . 58 16979 . 96 1699 161102 . 54 王迪名下房产 2025 . 02 . 28

9 张康康 136000 18973 . 99 1510 156483 . 99 张康康名下房产 2025 . 02 . 28

10 侯瑞 196000 10896 . 02 0 206896 . 02 侯瑞名下房产 2025 . 03 . 12

11 王伟英 385000 15131 . 02 0 400131 . 02 陈素红；王伟英名下房产 2025 . 03 . 12

12 杜磊 120258 . 11 16454 . 19 1353 138065 . 3 刘琳；杜磊、刘琳名下房产 2025 . 03 . 19

13 丁霞 613530 . 13 60758 . 64 5071 679359 . 77 丁霞名下房产 2025 . 03 . 28

14 刘璐 405000 37922 . 82 0 442922 . 82 刘璐名下房产 2025 . 03 . 28

15 李朋 818405 . 28 12390 . 44 0 830795 . 72 胡慧；李朋名下房产 2025 . 03 . 31

16 郑盼盼 469903 . 79 467 . 86 0 470371 . 65 王琪；王琪名下房产 2025 . 03 . 31

17 李瑞雪 1069500 41316 . 7 0 1110816 . 7 李瑞雪名下房产 2025 . 04 . 25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与济宁创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济宁创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分行与济宁创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济宁创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济宁创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济宁创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黄岛区金磊鑫机械厂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黄岛区金磊鑫机械厂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信鲁-A-

2025-0019《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将拥有的青岛了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依依
法转让给黄岛区金磊鑫机械厂，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保证、抵押、质押)合同项下的权利也依法转让给黄岛区金磊鑫机械
厂(详见下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特与黄岛区金磊鑫机械厂联合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自公告之日起，请借款人及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立即向黄岛区金磊鑫机械厂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黄岛区金磊鑫机械厂 2025 年 5 月 15 日

(本息计算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 单位：元/人民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0531-87080273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1001 号中国人寿大厦 29 层、30 层

黄岛区金磊鑫机械厂联系人：葛先生 联系电话：13780685246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王台镇西灰村

债权转让公告
我单位拟对所拥有的 11 宗债

权进行依法转让：

第 1 宗：借款人吕爱华不良债

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183960

元，结欠利息 2609602 . 07 元。第 2 宗：

借款人李申义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199080 . 02 元，结欠利

息 5043330 . 72 元。第 3 宗：借款人刘

志强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

本 金 1 4 8 3 4 6 . 3 9 元 ，结 欠 利 息

1318134 . 72 元。第 4 宗：借款人孟宪

红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本

金 1 元，结欠利息 1021725 . 79 元。第

5 宗：借款人燕祥不良债权一宗，贷

款 1 笔，结欠本金 299687 . 32 元，结欠

利息 2237635 . 11 元。第 6 宗：借款人

任秀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

本金 1 元，结欠利息 51759 . 12 元。第

7 宗：借款人许长亮不良债权一宗，

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187804 . 69 元，结

欠利息 1908334 . 53 元。第 8 宗：借款

单位莱芜市创银经贸有限公司不良

债 权 一 宗 ，贷 款 1 笔 ，结 欠 本 金

309000 元，结欠利息 4085580 . 32 元。

第 9 宗：借款人王会芹不良债权一

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289500 元，

结欠利息 32475 . 27 元。第 10 宗：借款

人魏东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

欠 本 金 7 7 0 1 7 2 . 0 4 元 ，结 欠 利 息

49655 . 68 元。第 11 宗：借款人莱芜市

科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不良债权一

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417111 . 00

元，结欠利息 5908152 . 66 元。

有意竞买者请联系山东莱芜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部。联系电话：0531-76292813 监督

电话：0531-76292827 地址：济南市

莱芜区鲁中东大街 28 号

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15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蓬莱和圣生态果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省公路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蓬莱和圣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烟台市蓬莱区惠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曾用名蓬莱市惠农农业综合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与烟台市蓬莱区仙城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烟台市蓬莱区惠农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将其依法享有的对蓬莱和圣生态果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化学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省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蓬莱和圣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全

部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烟台市蓬莱区仙城投资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

立即向烟台市蓬莱区仙城投资有限公司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烟台市蓬莱区惠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烟台市蓬莱区仙城投资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15 日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对山东沾化阳光食品

有限公司的 1 户债权，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

息如下：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17 年 8 月 31 日 单位：元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

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

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

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

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处置方式：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

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

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

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联系电话：0531-51759096 孙经理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1-51759022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 2788 号。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15 日

序号主债务人 债权来源行 主合同编号 保证人、抵押人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本 金 余 额

（元）
利 息 及 孳
息（元）

代垫费用
（元）

1
青岛了望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7000013100
213040001

杨新刚、张爱香、青岛鲁
生花生加工有限公司

37000013100613040001 、
3700001310041304001

3366595 . 00 4488382 . 24 345100 . 00

□ 邹 旭 淑玉

【基本案情】
2023 年 4 月，为防治桃树上的蚜虫，

莒南某果蔬专业合作社从某农药经营部购
买了一批药剂，经销商推荐使用甲维盐、
毒死蝉、吡蚜酮、螺虫乙酯、苯醚甲硫、
硼锌钙等 6 种药剂复配喷洒。 5 月 1 日，
因上述药剂中苯醚甲硫数量不足，经销商
推荐使用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替换使
用。 5 月 1 日、 2 日，果蔬合作社按照新
配方对剩余桃树进行了喷药防治。 5 月 4
日，桃园基地技术人员对桃园巡视时，发
现喷洒药剂的桃树出现落叶现象，随即联
系农药经销商现场查看。经销商查看后认
为是桃褐斑穿孔病，并推荐使用芸薹素、
氨基酸叶面肥、春雷霉素继续防治。

5 月 7 日，桃园工作人员在喷药防治
时，发现部分幼桃果面发黑，遂联系经销
商，经销商拒不到场，工作人员遂求助农
业农村局进行鉴定。 5 月 8 日，莒南县农
业事故鉴定评估委员会前往受害桃树现场
进行现场勘验。

6 月 16 日，莒南县农业事故鉴定评估
委员会出具鉴定结果为：“果蔬合作社桃
园打药后黄桃出现的药害，是因为经销商
指导失误，混用农药种类太多，超出桃树
承受极限引起的。”

【法院裁判】
莒南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果蔬

专业合作社)在使用被告(农药经营部)所提
供的第二批农药灭虫后，桃树出现落叶现
象及幼桃果面发黑。在用药过程中，被告
虽然安排专人指导用药，但用药后桃树还
是出现落叶、落果药害现象，与被告出售
的第二批农药混合使用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被告作为农药经销商未能提供安全合
理的用药及指导，引发了药害事故发生，
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原告在接受被告技术人员指导用药过
程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亦对桃树致害
结果存在一定过错。结合双方过错与损害
结果的关联程度，法院酌定原告与被告之
间过错责任比例为 2 ： 8 。

因调解不成，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某农
药经营部承担黄桃药害减产损失 138240

(172800 元×80%)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中，原告灭虫造成的黄桃药害损

失，法院为何会判被告承担主要责任？法
律依据是什么？是被告违反了《农药管理
条例》，其作为农药经销商未尽到对黄桃
病虫害发生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并科学推
荐农药的责任，也未尽到正确指导原告农
药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
要求和注意事项的责任，是造成黄桃发生
药害的主要原因。因此，被告应当为其过
错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我国《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
定：“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但经
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农药经营者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一)有具备农药和病虫害防治
专业知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能够指导
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农药经营
者应当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
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
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
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

项，不得误导购买人。”
原告作为桃园的所有人、管理者，在

接受被告技术人员指导用药的过程中，未
尽审慎注意义务，亦对桃树致害结果存在
一定过错。

【法官提醒】
农民兄弟在购买农药时，一定要到正

规、值得信赖的经销商处购买，并全面了
解商家是否具备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
识，是否熟悉农药管理规定，是否能科学
指导购买者安全合理使用农药。一定要详
细地向经销商技术人员讲述病虫害发生的
情况，最好能把病虫害的情况拍照片或视
频，让技术人员“对症下药”。

同时，也希望广大农药经销商作为农
药经营者，时刻牢记《农药管理条例》规
定的责任和义务，在出售农药时，一定要
向购药者询问清楚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情
况，必要时，一定要到现场实地查看研究
病虫害发生情况，制定出科学、合适的灭
虫施药措施，以防因用药或指导使用不
当，发生给农作物造成药害的侵权行为。

(作者单位：莒南县人民法院)

黄桃灭虫出现枯叶落果
农药经销商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 仇 忠浩

简要案情
今年年初， 63 岁的老刘在济南市商河县某村集市上售卖

自己种植的蔬菜，旁边摊位的老张在挪动电动车时，因操作不
慎致使电动车歪倒，砸到老刘的头颈部，老刘连人带板凳摔到
身后的土坡下。随后，老刘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为头外伤等
多发外伤，住院 5 天后出院，医院诊断证明载明“需休息两
周”。

事故发生后，老刘与老张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老刘
将老张起诉至商河县人民法院，要求老张赔偿医疗费、误工费
等共计 1 . 6 万余元。被告老张认为，虽然是自己原因造成老刘
受伤，但其眩晕后摔下土坡是受伤的主要原因，原告老刘也应
承担一部分责任。而且，老刘是退休教师，本身有退休金，所
以不应该再赔偿其误工费。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张因自身过错侵犯了老刘的人身权

利，给老刘造成了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符合法律规定的承
担侵权责任的条件，应当对老刘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老刘仰
倒是老张侵权的直接后果，即使有老刘自身身体原因，也不是
减轻老张责任的理由。

关于误工费，虽然老刘是退休教师，享受退休待遇，但是
其提交了村委会证明，其确实与老伴自行耕种家庭承包地，没
有对外承包，且事故既是因老刘售卖蔬菜而发生，足以认定老
刘退休后仍从事农业生产，以自身劳动获取收入，伤后无法继
续从事农业生产，造成收入减少。故其主张误工费有事实及法
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误工费金额计算方式为按照诊断证明
载明的休息天数与居民人均纯收入日均标准相乘得出。

最终，判决被告老张赔偿原告老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等共计 1 万余元。

法官说法
误工费是指因侵害行为导致受害人无法正常工作，从而造

成的收入损失。但公众对于超退休年龄或者未成年人误工费存
在部分误解：

1 . 超过退休年龄，无法获得误工费赔偿？
退休年龄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可以退出劳动岗位，

开始享受退休待遇的年龄。我国法律规定并未对可以获得误工
费赔偿作出年龄限制，误工费与退休年龄两者之间实际并无直
接关系。

现实生活中，超出退休年龄但仍然从事劳动并获得收入的
情形十分常见，但一般需要提供村委会证明、工友证明、务工
收入明细等相应证据，以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仍然具备劳动能
力。

2 . 享受退休待遇，无法获得误工费赔偿？
有人认为在获得退休待遇的情况下，事故并不影响其继续

享受退休待遇，因此不能支持其误工费请求。
退休待遇是指劳动者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后，依法享

有的一系列经济和生活方面的保障权益，与误工费请求能否获
得支持亦无直接联系，误工费能否获支持依然取决于侵权行为
是否造成其收入减少。

3 . 未成年人无法获得误工费赔偿？
未成年人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获得误工费赔偿，但并不绝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如不满 16 周岁仍然在上学的未成年人，
其主要任务是学习，并无以自己劳动获得收入的能力以及法律
条件，因此该部分未成年人受伤，并无“误工”，也不能主张
误工费。但 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下，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如因侵权造成其无
法继续劳动，则有权利主张误工费。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
手续后，可以招用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如该部分未成年
人因事故造成无法从事相关工作产生收入减少，则仍可依据有
关合同、收入情况等证据主张误工费。

(作者单位：商河县人民法院)

教师退休后务农
伤后误工费能否获支持？

□ 马 成军 孙宁

案情简介
被告李某驾驶机动车自西向东从支路加

速行驶至主路路口时，与原告马某在主路驾
驶的自南向北逆行的电动二轮车相撞，电动
二轮车后座载有原告杨某，事故造成原告杨
某(72 岁)受伤。因事故发生在未开放道路，
交警部门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现场视频
照片显示，原告所通行路段右侧有大量玉米
铺晒。事故发生后杨某住院治疗两次，花费
医疗费 135438 . 09 元，经司法鉴定构成八级残
疾。案涉机动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
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杨某起诉被告李某主
张各类损失 319975 . 11 元，主张被告某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从杨某的住院
病历可以看出，杨某具有冠心病史，应在其
主张的费用中扣减治疗本身疾病的费用。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因在未开放的道路中发

生事故，交警部门未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书》，本案事故的责任应依据事故发

生的原因及各方的过错程度依法予以认定。
被告李某属于驾驶机动车一方，相较于电动
二轮车具有较高的危险性；被告李某驾驶机
动车对主干道道路情况观察不周且提速通过
路口，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提速通过路
口的行为存有侥幸心理，系事故发生的直接
原因，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在本次
事故中应承担 90% 的责任。原告马某骑行电
动二轮车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系事故发生
的次要责任，应承担 10% 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自身疾
病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或
者免除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侵权人应按
其过错大小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亦应在
保险合同范围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本案
中，原告杨某虽自身患有冠心病，但其对事
故的发生和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主观过错，
其冠心病与事故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关
于某保险公司以杨某的自身疾病为由减轻李
某的侵权责任的辩称理由，不符合侵权责任
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一、被告某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杨某各

类损失共计 282709 . 76 元；二、驳回原告杨某
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害赔偿案件应以过错

和因果关系作为确定是否应予赔偿、赔偿责
任大小、赔偿范围的重要考量依据。在交通
事故案件中，过错是确定侵权赔偿责任大小
的重要依据。首先，从过错角度分析，过错
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扩
大所持的一种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故意或
者过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在
于法律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所影响下实施
的消极行为作出的否定性评价。就本案而
言，杨某自身虽患有疾病，并非其自身主观
所愿，其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自身疾病
或特殊体质不存在主观上应受到法律作出否
定性评价的因素，故其自身疾病或特殊体质
并不存在过错。其次，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
析，当侵权行为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时，
可以认定为构成侵权。当受害人自身存在影
响侵权损害结果的因素，即对于损害后果的
发生或者扩大具有客观上的原因力时，应考
虑受害人的自身因素与损害后果发生之间的

紧密程度，继而考量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对损
害后果的参与程度，最终判断应当承担的责
任范围。本案中，原告杨某系电动二轮车的
乘坐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法预见，没有
被告李某过错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介入，自身
疾病或特殊体质这单一因素无法直接导致事
故损害发生，即完全不考虑受害人个人体质
与自身疾病的情况下，案涉伤残这一损害结
果系由交通事故直接造成，没有其他因素介
入下，应将损害后果和事故责任归责于侵害
方。若存在受害人因特殊体质或自身疾病已
经造成伤残等情况，此时侵害人若举证证明
受害人自身疾病或特殊体质已经产生医疗费
用支出，交通事故只是导致受害人伤残等损
害程度加重，可以确定交通事故对先前的伤
残等损害情况无因果关系，侵权人应仅就交
通事故导致受害人损害加重的部分承担赔偿
责任。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在确定交强险责任
时应依据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
作出相应扣减的情形。故交通事故受害人无
过错时，其特殊体质或自身疾病作为减轻或
免除侵权人赔偿责任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
定。 (作者单位：高青县人民法院)

□ 付颢瑜

张芳芳搭乘顺风车去市里逛街，途中
遭遇交通事故受伤，顺风车司机、肇事司
机互相推卸责任。张芳芳遂将顺风车司
机、肇事司机和网约车平台告上法庭。

案情简介
2023 年 10 月 22 日，张芳芳通过“行

无忧”网约车平台预约顺风车，司机李东
东接单后载其出行。途中，王小小驾驶无
牌电动车与李东东车辆相撞，致张芳芳受
伤。交警认定王小小、李东东负同等责
任，张芳芳无责。因三方协商赔偿未果，
张芳芳起诉王小小(另案处理)、李东东及
“行无忧”平台要求赔偿。

“行无忧”技术公司辩称，其在本案
中属于居间人，仅提供信息中介服务，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查明，“行无忧”技术公司

运营的网约车平台为信息中介服务平台，
负责发布约车信息，但不主动为车主派
单，车主可自行选择接单任务，平台仅在
完成约车服务后收取一定服务费。

本案中，张芳芳通过“行无忧”网约
车平台发布用车信息，李东东接单后，双

方达成顺风合乘行为，这种行为是双方自
愿实施的民事行为，李东东为实际承运
人。本案订单价格为 49 . 9 元，李东东收入
44 . 2 元，“行无忧”网约车平台仅收取 5 . 2
元的信息服务费。

“行无忧”技术公司仅收取用车信息
服务费的经营模式，有别于其他约车平台
派车抽佣模式，“行无忧”技术公司在本
案中不是实际承运人；“行无忧”技术公
司与李东东之间并无管理或组织运营关
系，也无挂靠或者雇佣关系，并未给李东
东主动派单，故其亦不是共同承运人。法
院确认，合乘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合乘
行为当事人双方承担，“行无忧”技术公
司无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李东东按照事故认定书
责任比例赔偿张芳芳损失。

法官说法
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网约车平台是

否承担赔偿责任，取决于网约车平台与网
约车司机之间的具体运营模式。

1 . 雇佣模式。司机为网约车平台雇
员。该模式往往为专车模式，网约车平台
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承担对受害人的侵
权赔偿责任；若司机为独立承包者，约车
平台未尽到合理监管义务，仍需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2 . 出租车模式。在该模式下，网约车

平台虽提供信息服务，但出租车公司系实
际承运人，其对出租车辆、出租车司机及
运营模式统一规划管理，故应由出租车公
司承担承运人责任。

3 . 顺风车模式。此情形下，网约车平
台虽提供信息服务，但不直接管理运输过
程，网约车司机系实际承运人，故应由网
约车司机承担承运人责任。

4 . 共担模式。此模式下网约车平台与
网约车司机共同作为承运人，若发生侵权
纠纷，双方根据各自责任大小承担赔偿责
任。实际承担责任超出自己应承担责任份额
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本案中，“行无忧”技术公司和李东
东之间属顺风车运营模式，网约车平台仅
提供信息中介服务，即乘客发布需求、车
主自行接单，平台收取一定中介服务费
用。需要特别提示的是，顺风车模式的网
约车平台，也要注意审核司机资质、运营
车辆是否符合相关行政标准等，否则可能
因疏忽或管理不当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

十一条 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

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
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
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
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
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
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
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
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
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
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
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
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
偿责任。

(作者单位：寿光市人民法院)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自身患有疾病或特殊体质，能否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顺风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乘客受伤，网约车平台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